成都公证处2025年固定资产清查服务供应商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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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资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非失信被执行人，近三年无违法、违纪或不良记录（提供相关证明）。
3.具有完成本项目的能力（提供声明函）。
2.专业能力
项目经验：具有固定资产清查项目工作经验（提供合同复印件）。
3.技术要求
拥有成熟的资产清查管理体系及数据治理经验、熟悉国家和四川省财政厅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及政策、熟练操作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久其资产管理系统）。
（四）报价要求
1.总报价≤3.2万元;
2.报价必须包括所有费用，包括采购、包装、运输、装卸、劳务、管理、利润、税金、保险、协调、售后服务费用、相关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四）资格审查需求明细
	序号
	需求名称
	需求说明
	备注

	1
	营业执照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印章）
	1份

	2
	授权书
	若是授权委托人参与投标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1份

	3
	承诺书及报价
	1.承诺书，承诺中标后能为采购人提供哪些优质便利的服务;
2.投标货币（币种为人民币）;
4.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作无效投标处理。
	1份

	4
	提供“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站截图
	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公告时间段内网页截图并加盖公司印章）。
	各1份

	5
	书面声明书
	1.提供具有完成本项目能力的书面声明。（加盖公司印章）
2.提供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犯罪记录的书面声明。（加盖公司印章）
	1份

	6
	其他要求
	本次采购服务商为正规公司，不允许转包，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